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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與退休情形 

台橡考量公司營運狀況、市場競爭情形，在合於當地法令前提下，提供各式福利措施。針對各項員工福利措施、

進修與訓練、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以及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一、員工福利 

1. 透過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之運作，除了提供員工三節（端午、中秋、春節）、生日、勞動節等禮金外，實

施員工「自選式福利措施」，充分讓員工以『福利點券』組合符合自身需求之福利項目，包含旅遊休閒活

動、子女教育補助、自由選購員工福利社日常用品之團購等等，真正落實員工福利之實質內涵。 

2. 舉辦尾牙聚餐、廠慶等大型活動，以增進員工情感交流。 

3. 設置員工餐廳並補助員工伙食 

4. 提供員工結婚、生育、傷病、喪葬慰問等禮金 

5. 除依法提供勞、健保外，提供公司全額付費之員工團體保險，且涵蓋員工眷屬。 

6. 醫務室內配置乙名專責護士，並提供醫師問診等醫護諮詢服務。 

7. 提供按摩服務，除增進員工福利外，亦共創多元共融（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的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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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修與訓練 

依循內部員工訓練辦法，透過公司年度經營方針、單位需求、相關法令要求等進行教育訓練計劃，辦理新進

及在職員工之通識、專業技能、管理才能等課程，並透過 OJT(在職訓練)、Off-JT(工作場域外訓練)、SD(自

我發展)等訓練方式實現持續學習的目標，合計 112 年度訓練費新台幣 10,010 仟元，平均每人訓練費用約

新台幣 6.06 仟元，每人訓練時數約 73.27 小時。 

 

三、勞資間之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台橡重視員工的意見與權益，致力於建構完整暢通的員工意見反映管道與勞資溝通渠道。台橡部分廠區設

有工會組織，由勞資雙方定期舉辦勞資會議，透過正式會議場合進行相關勞工權益之溝通協調，以落實勞資

雙方反應溝通與監督執行之需求。112 年共召開 4 次「勞資會議」促進勞資的定期及有效的溝通。同時透

過與高雄廠企業工會簽定「團體協約」，就輪班之工作排班、排休方式等，簽訂於團體協約中，以供勞資雙

方遵守，共同營造友善和諧的工作環境。團體協約涵蓋率於台灣台橡公司、中國大陸子公司、越南子公司皆

達 100%。針對其他地區無須簽訂協約之員工，公司訂有員工工作手冊詳述工作條件與規定，若員工須申訴

可透過直接主管、人資單位或員工申訴信箱進行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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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台橡集團皆遵循相關法規，提供員工保險與退休金。 

1. 台灣台橡公司於依循「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條例」暨施行細則，及退休金會計處理準則等規定，

按月提撥退休金至台灣銀行及勞保局員工個人帳戶，且透過「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定期開會

審閱退休金使用狀況，以保障員工退休權益。 

項目 舊制 新制 

法源依據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 

退休金之

提撥比例

與提撥狀

況 

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年資者之員工，依其每

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二，按月提撥至台灣銀行勞工

退休準備金專戶。 

每年定期委請悅田精算顧問有限公司進行退休

金精算，並於每年年底定期檢視勞工退休準備金

專戶金額，是否足以給付當年度預估達成退休要

件勞工所需之退休金，如有不足，依法於次年度

的 3 月底前補足提繳退休金。 

迄至 112 年 12 月底適用全舊制者為 101 人、同

時適用新制及舊制者 91 人。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員工，公

司以員工每月薪資總額對應「勞工退

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按月提繳百

分之六至勞工保險局員工個人退休

金專戶，自民國 94 年 7 月 1 日「勞

工退休金條例」實施後， 公司新進員

工適用新制退休金制度 涵蓋正式員

工比例為 100%。 迄至 112 年 12

月底適用全新制人 員計有 478 人。 

申請退休

之條件 

自請退休： 

a. 本公司服務 15 年以上且年滿 55 歲者 

b. 本公司服務滿 25 年以上 

c. 本公司服務滿 10 年以上且年滿 60 歲者 

強制退休： 

a. 年滿 65 歲者 

b. 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同左 

退休申請 

之程序 

符合退休申請條件，應填具退休申請經核准後，

辦理退休手續。 
同左 

退休金給 

付標準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年資者，按其服務年

資，每滿 1 年給 2 個基數，滿 15 年後，每超

過 1 年給 1 個基數，最高總數以 45 個基數為

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 ; 滿半年者以 1 年計。 

公司應給付員工之退休金，自退休人員退休之日

起 30 日內給付之。 

年滿 60 歲時，得向勞工保險局請領

個人專戶累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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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大陸子公司則依據中國大陸《社會保險法》相關規定，公司與員工依比例共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

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員工退休後，依法規領取由國家勞動與

社會保障部門統一發放之退休金。 

3. 美國地區子公司依當地社會安全法規提供各項保險，另外亦提供美國退休安全福利方案(401k)。越南、

新加坡與歐洲廠亦依當地法規辦理，確保員工福祉。 

 


